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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 

 

深圳证券交易所：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9]784 号文核准，深圳市新城市规

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市”、“发行人”、“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2,000.00 万股社会公众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公开发行工作已于 2019 年 4 月 23

日刊登招股说明书。发行人已承诺在发行完成后将尽快办理工商登记变更手续。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或“本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申请

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特推荐其股票在贵所创业板上市

交易。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的概况 

（一）基本情况 

发行人： 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ENZHEN NEW LAND TOOL PLANNING & 

ARCHITECTURAL DESIGN CO., LTD. 

注册资本： 
6,000.00 万元（本次发行前） 

8,000.00 万元（本次发行后） 

法定代表人： 张春杰 

新城市有限设立日期： 2002 年 7 月 9 日 

新城市股份成立日期： 2016 年 12 月 28 日 

住所： 深圳市龙岗区中心城清林中路 39 号新城市大厦 10 楼 

经营范围： 
规划、建筑、市政道桥设计；室内装饰工程设计；工程

咨询；自有物业租赁。劳务派遣。 

邮政编码： 518172 

电话号码 0755-33283211 

传真号码 0755-33832999 

互联网网址： http://www.nl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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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邮箱： nlt@163.net 

负责信息披露和投资

者关系的部门 
证券部 

证券部负责人 肖靖宇 

证券部联系电话 0755-33283211 

证券部传真 0755-33832999 

（二）主营业务情况 

发行人作为专业的规划设计企业，自设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为各级政府部门、

知名企业和城乡社区提供城乡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咨询等专业服务。发行人秉

承创新规划的业务发展理念，致力于可实施规划研究，力图改善目前行业中存在

的“重图纸不重实施，重经验不重科技”的问题。公司顺应城市发展需求，在 TOD

高密度空间开发、路内停车系统、城市防洪排涝等方面深入研究，通过 GIS 数

据平台、BIM 仿真系统等新技术应用，打造创意+科技+服务为一体的“城市建设

领域全程解决平台”，面向土地全生命周期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形成了公司在实

施规划方面的核心竞争力。例如，发行人开发的城市雨水仿真技术已在实施区域

实现内涝点积水深度预测误差＜5cm、积水水量预测误差＜10%，模拟准确性达

到了国内领先水平；再如，发行人主导完成的深圳市路内停车系统（简称宜停车）

累计注册用户达 244.9 万人，路边停车泊位全年服务车次 4,000 余万次，对满足

短时停车需求、规范停车秩序、缓解交通拥堵发挥了重大作用。 

（三）报告期内的主要财务数据及财务指标 

根据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信会师报[2019]第 ZI10041 号审计报告，公司

主要财务数据及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566,448,418.68 428,202,205.45 381,699,943.33 

负债总额 237,345,706.73 199,624,413.98 175,339,410.37 

股东权益 329,102,711.95 228,577,791.47 206,360,532.9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329,102,711.95 228,577,791.47 206,360,532.96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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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445,533,511.76 367,655,981.98 279,544,974.36 

营业利润 115,047,551.55 78,840,081.23 60,476,334.36 

利润总额 117,322,372.41 83,943,215.78 56,837,396.75 

净利润 100,524,920.48 72,217,258.51 48,167,992.78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100,524,920.48 72,217,258.51 48,738,079.1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母公司普通股东的净

利润 

95,095,756.30 65,219,579.31 48,389,569.30 

基本每股收益 1.68 1.20 0.81 

3、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名称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371,428.67 85,102,093.66 112,030,527.4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991,910.58 190,061,001.02 -123,864,213.9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85,326,159.81 -124,975,749.5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90,379,518.09 189,836,934.87 -136,809,435.94 

4、公司主要财务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主要财务指标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流动比率（倍） 2.13 1.83 2.28 

速动比率（倍） 2.13 1.83 2.28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2.26 2.60 2.65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除外）占净资产的

比例 
0.60% 0.55% 0.5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42.40% 47.44% 45.94% 

归属于发行人股东每股净资产（元） 5.49 3.81 3.44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12,552.88 9,184.80 6,606.36 

利息保障倍数（倍） - 107.64 25.37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元/股） 1.57 1.42 1.87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股） 1.51 3.16 -2.28 

二、申请上市股票的发行情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1、发行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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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每股面值： 1.00 元 

3、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不超过 2,000 万股，不低于发行后

总股本的 25%；不进行老股转让 

4、定价方式：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协商直接定价或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方

式 

5、每股发行价： 27.33 元 

6、发行市盈率： 

22.99 倍（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照 2018 年

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除以本次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7、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5.49 元（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8、发行后预计每股净资产： 
10.11 元（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与预计

的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的总股本） 

9、发行市净率： 2.70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10、发行方式： 
网上按市值申购向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或监管

部门认可的其他发行方式 

11、发行对象： 

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的机构投资者和根据

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相关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

场交易的自然人（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且在

T-2 日前 20 个交易日（含 T-2 日）的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

限售 A 股股份市值符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实施细则》所规定的投资者 

12、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13、募集资金总额和净额： 
募集资金总额为 54,66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47,965.69 万元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费用总额为 6,694.31 万元（不含税），具体如下： 

费用名称 金额（万元） 

保荐及承销费用 4,099.50 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1,415.09 万元 

律师费用 754.72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14.15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发行手续费用 10.85 万元 

2、公开发售股份股东情况 

本次拟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2,0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不低于

25.00%。本次发行的股份来源为公司发行新股，不涉及原有股东公开发售股份的

情况。 

3、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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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实际控制人为张春杰及张汉荫。本次公开发行前，张春杰及张汉荫间

接持有公司3,135.77万股，持股比例为52.26%。本次公开发行后，张春杰及张汉

荫间接持有公司股份39.20%，发行人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综上，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改变。 

（二）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自愿锁定的承诺 

1、发行人控股股东远思实业、实际控制人张春杰及张汉荫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

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或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公司或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

已发行的股份。 

控股股东远思实业、实际控制人张春杰及张汉荫持股意向、减持意向、减持

价格和延长锁定的承诺如下： 

（1）本公司或本人拟长期持有公司股份，并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

诺。 

（2）如果在锁定期满后，本公司或本人拟减持公司股份的，将认真遵守中

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稳定股价、开展经营、

资本运作的需要，审慎制定股份减持计划，在该部分股份锁定期满后逐步减持。 

（3）本公司或本人减持行为将通过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中国

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认可的方式进行。 

（4）如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本次发行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

发行价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处理）；如在锁定期满两年后减持的，按照市场价格

减持。在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减持数量不超过发行人股票总数

的 5%。 

（5）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 6 个月内，若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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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本次发行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

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发行价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处理）。 

（6）在减持时，会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

行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方可减持

发行人股份。 

2、公司其他股东远方实业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深圳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

回购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远方实业持股意向、减持意向、减持价格和延长锁定的承诺如下： 

（1）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2）在锁定期满后，可以根据发行人经营、资本市场、自身资金需求等情

况进行综合分析，自主选择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认可的方式予以减持。 

（3）如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本次发行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

发行价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处理）；在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减

持数量不超过发行人股票总数的 5%。 

（4）本公司在减持时，会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

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方可减

持发行人股份。 

3、公司其他股东远望实业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在深圳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

购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远望实业持股意向、减持意向、减持价格和延长锁定的承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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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公司将严格遵守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2）在锁定期满后，可以根据发行人经营、资本市场、自身资金需求等情

况进行综合分析，自主选择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等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认可的方式予以减持。 

（3）如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发行价（本次发行后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情况的，

发行价进行相应的除权除息处理）；在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的两年内，减

持数量不超过发行人股票总数的 5%。 

（4）本公司在减持时，会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

通知公司，并由公司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方可减

持发行人股份。 

三、保荐机构对公司是否符合上市条件的说明，针对上市条件逐条发表意

见 

经本保荐机构核查，新城市股票上市符合《证券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现逐条说明如下： 

（一）发行人的股票发行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已公开发行；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为8,000.00万元，不少于人民币3,000万

元； 

（三）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为2,0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25%； 

（四）本次发行后发行人的股东人数不少于200人； 

（五）发行人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财务会计信息无虚假记载； 

（六）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条件。 

四、保荐机构是否存在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情形的说明 

经过本保荐机构核查，保荐机构不存在下列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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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荐机构及其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持有发行人的股份合计

超过百分之七； 

2、发行人持有或者控制保荐机构股份超过百分之七； 

3、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或者董事、监事、经理、其他高级管理人员拥有

发行人权益、在发行人任职等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情形； 

4、保荐机构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与发行人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重要关联方相互提供担保或者融资等情况。 

5、保荐机构与发行人之间存在影响保荐机构公正履行保荐职责的其他关联

关系。 

五、保荐机构按照有关规定应当承诺的事项 

（一）在证券发行保荐书中做出的承诺 

本保荐机构通过对发行人的尽职调查和对申请文件的审慎核查，承诺如下： 

1、有充分理由确信新城市股份符合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证券发行上

市的相关规定； 

2、有充分理由确信新城市股份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有充分理由确信新城市股份及其董事在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中表达

意见的依据充分合理； 

4、有充分理由确信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与证券服务机构发表的意见不

存在实质性差异； 

5、保证所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及本保荐机构的相关人员已勤勉尽责，对新城

市股份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尽职调查、审慎核查； 

6、保证发行保荐书与履行保荐职责有关的其他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7、保证对新城市股份提供的专业服务和出具的专业意见符合法律、行政法



9 

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行业规范； 

8、自愿接受中国证监会依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采取的监

管措施； 

（二）保荐机构承诺的其他相关事项 

1、保荐机构承诺，自愿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的规定，

自证券上市之日起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诺、信息披露等义务。 

2、保荐机构承诺，将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对推荐证券上市的

规定，接受证券交易所的自律管理。 

六、对公司持续督导期间的工作安排 

（一）持续督导事项 

本保荐机构将在本次发行结束当年的剩余时间及以后3个完整会计年度内对

发行人进行持续督导，具体如下： 

1、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大股东、其他关联方违规占用发行人资

源的制度；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与关联方资金往来及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若干

问题的通知》精神，协助发行人制订、执行有关制度。 

2、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防止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损害发行人

利益的内控制度；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协助发行人制订有关制度并实施。 

3、督导发行人有效执行并完善保障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并对

关联交易发表意见；督导发行人的关联交易按照《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等规定执行，对重大的关联交易本机构将按照公平、独立的原则发表意见。 

4、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审阅信息披露文件及向中国证监会、

证券交易所提交的其他文件；关注并审阅发行人的定期或不定期报告；关注新闻

媒体涉及公司的报道，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持续关注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投资项目的实施等承诺事项，定期跟

踪了解项目进展情况，通过列席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发行人募集资金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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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实施、变更发表意见。 

6、持续关注发行人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并发表意见；督导发行人遵守

《公司章程》及《关于上市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有关问题的通知》的规定。 

7、根据监管规定，在必要时对发行人进现场检查；定期或者不定期对发行

人进行回访,查阅所需的相关材料并进行实地专项核查。 

（二）保荐协议对保荐机构的权利、履行持续督导职责的主要约定 

1、保荐机构依据保荐协议，享有以下权利： 

（1）为保证保荐工作顺利进行，在保荐期内，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相

关人员有权查阅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记录，并视会议内容有权列席相

关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有权在不影响甲方正常生产经营的前提下为

实施保荐工作开展必要的现场调查，对相关人士进行问询。 

（2）保荐机构有权要求发行人积极配合保荐机构做好保荐工作；有权要求

发行人向保荐机构提供保荐工作所需要的有关情况和资料，并对其所提供资料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负责，保证没有虚假、误导和重大遗漏的情形。 

2、保荐机构依据保荐协议，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1）保荐机构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按照勤勉尽责，诚实守信的原则作好保荐工作。 

（2）保荐机构应保证所出具的文件真实、准确、完整。 

（3）保荐机构应当指定两名保荐代表人具体负责发行人的保荐工作，出具

由董事长或总经理签名的专项授权书，并确保保荐机构有关部门和人员有效分工

协作。发行人证券发行后，保荐机构不得随意更换保荐代表人。保荐代表人具体

负责保荐工作，履行保荐职责，尽职推荐发行人证券发行上市，并在发行人证券

上市后，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规范运作、信息披露义务。 

（4）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时发表的意见应及时告知发行人。 

（5）保荐机构的保荐代表人及相关人员作为内幕人员，负有保密义务，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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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发行人许可，不得泄露或公开发行人有关资料及情况，否则发行人将依法追究

其法律责任。 

（三）发行人和其他中介机构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 

1、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证

监会的规定，配合保荐机构履行保荐职责并承担相应的责任；保荐机构及保荐代

表人履行保荐职责，不减轻或免除发行人及其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责任。 

2、发行人承诺向保荐机构和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提交的与保荐工作相关的

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3、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发行人应当通知或者咨询保荐机构，并按协议约定

将相关文件送保荐机构： 

（1）变更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等承诺事项； 

（2）发生关联交易、为他人提供担保等事项； 

（3）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或者向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报告有关事项； 

（4）发行人或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发

生违法违规行为； 

（5）《证券法》第六十七条、七十五条规定的重大事件或其他对发行人规

范运作、持续经营、履行承诺和义务具有影响的重大事项； 

（6）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规定或者保荐协议约定的其他事项。 

4、保荐机构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存有疑义的，中介机构应做出解释

或出具依据的相关约定。 

七、保荐机构和相关保荐代表人的联系地址、电话和其他通讯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代表人：王行健、方军 

联系地址：深圳市红岭中路中深国际大厦16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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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电话：0755-25860781 

传真：0755-25869832 

八、保荐机构认为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保荐机构无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九、保荐机构对本次股票上市的推荐结论 

海通证券认为新城市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

新城市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的条件。海通证券同意推荐新城市

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荐责任。 

请予批准。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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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新城市规划建筑设计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保荐书》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保荐机构法定代表人签名：                 

                          周  杰 

 

 

 

保荐机构：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王行健  方军  


